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

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择公告
各招标代理机构：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拟公开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现邀请符合要求的代理机构报名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为7030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及业主自筹，现拟对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公开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所选代理机构需依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提供招标代理服务。

二、招标代理机构参选条件与注意事项：

（一）招标代理机构参选的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提供承诺函，承诺函自拟）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对于已完成“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提供由工商部门核发的已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3.具有项目招标代理资格，代理机构需进入四川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代理机构名录。（提供截图并加盖鲜章）
4.具有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能确保招标工作规范进行且具有与招标代理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5.需在广元市城区具有独立规范的招标场所及电子化评审等所需的配套设施、设备。（提供场所及配套设施、设备照片并加盖鲜章）

6.具有代理过医院货物/服务采购的成熟工作经验。

7.代理机构不得有不良行为记录。（提供承诺函或信用中国、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代理机构库等公开查询截图）
（二）拟派人员配备要求：

1.本项目应配备3人，均须为参选机构在职职工，其中：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技术人员2人。

2.项目负责人（1人）：参选时需提供参选机构为其连续缴纳最近6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

3.专职技术人员（2人）：参选时需提供参选机构为其连续缴纳最近6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

（三）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

1.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按实际中标价计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规定收费标准按成交代理机构最终下浮比例结算，由中标人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

2.专家评审费用由采购人支付，专家需求论证费用、专家采购文件复核论证费用、资料整理归档等费用由代理机构支付。

（四）服务方案：

代理机构参选时，需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本项目的实施总体方案②招标文件编制方案③招标代理服务质量保障措施④招标评标的组织实施方案⑤进度保障方案⑥参选代理机构认为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服务举措。

（五）其他要求：

1.代理机构须保证在招标活动过程中，项目负责人或1名专职技术人员随时能联系并开展工作。（提交承诺函，承诺函自拟）
2.代理机构提交的参选文件资料中的拟派人员应与四川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中机构基本信息中人员一致，若不一致，将作无效材料处理。（提供截图证明）
3.代理机构提供的参选文件资料中若有模糊不清且无法辨识的或晚于参选递交资料截止时间报送的，将作无效参选文件处理。

4.代理机构所提供的复印件及截图，均需加盖本单位的鲜章，否则，将作无效材料处理。

5.项目代理服务完成后，代理机构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交一套装订成册的纸质版项目全过程备案文档。（提供承诺函，承诺函自拟）
三、参选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及方式：

（一）代理机构应在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8月22日09:00前将参选文件资料(参选机构名称+项目名称)发送至电子邮箱Gy072ztb@163.com。
（二）代理机构应根据上述所列资格要求、拟派人员配备要求、服务方案、评审细则等，认真准备资料，形成一份目录、内容、页码均完整的电子版（PDF格式）参选文件，参选文件以项目名称+公司名称命名，提交的参选文件资料目录、内容、页码混乱的将不予认可。

（三）若发送的参选文件需修改、调整的，重新发送后的参选文件按照“参选机构名称+项目名称+最终版”命名，否则将对同一参选机构多次发送的参选文件作无效处理。
四、招标代理机构确定办法：
（一）评审专家根据本方案中的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审，并根据评审的分数从高到低确定10家入围代理机构（出现合格代理机构少于10家的，不再评分，合格代理机构全部入围），入围后代理机构排名不分先后，代理机构的最终确定与得分无关。

（二）入围代理机构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分钟内将加盖公章的报价文件扫描后发送至邮箱Gy072ztb@163.com，采购人将按报价（下浮比例）由高到低排序，排名前4位的为中选代理机构。

五、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    址：广元市利州区苴国路中段

联 系 人：赵老师（项目内容相关事宜咨询）
联系电话：0839-3302620
联 系 人：曹老师（公开选择流程相关事宜咨询）

联系电话：0839-3314508        

监督电话：0839-3314132

邮    编：628017

附件：1.招标代理机构评分标准

      2.报价文件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5年8月15日

附件1：

	招标代理机构评分标准

	序号
	描述
	分数
	评分细则
	备注

	1
	代理机构业绩要求：2022年01月01日以来具有货物类且预算金额达50万元及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
	30分
	2022年01月01日至参选资料递交截止时间，每有1个单个货物类且预算金额达50万元及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得5分，本项最多得30分。


	1.提供每个业绩对应的招标公告截图、结果公告截图，任缺一项不得分。2.以结果公告发布时间确定业绩时间。

	2
	拟任本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2022年01月01日以来，拟任项目负责人完成货物类且预算金额达50万元及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
	18分
	拟任本项目负责人2022年01月01日至参选资料递交截止时间，每有1个单个货物类且预算金额达50万元及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得3分，本项最多得18分。
	1.提供每个业绩对应的招标公告截图、结果公告截图，任缺一项不得分。2.以结果公告发布时间确定业绩时间。

	3
	拟任本项目负责人职称。
	6分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得6分。
	提供职称证复印件。

	4
	拟任本项目专职技术人员职称。
	10分
	本项目专职技术人员中级1人得5分，中级以下得4分，本项最多得10分。
	提供职称及在职证明材料。

	5
	服务方案
	36分
	代理机构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本项目的实施总体方案②招标文件编制方案③招标代理服务质量保障措施④招标评标的组织实施方案⑤服务及进度保障方案⑥参选代理机构认为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服务举措。
	方案内容完整无缺陷得36分，每缺少一项内容扣6分，每存在一处缺陷扣3分，扣完为止。注：缺陷是指内容不合理或不可行或其他错误不足。


附件2：
报 价 文 件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方全面研究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择项目”公告，我方自愿按照项目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政府采购代理服务，报价为下浮       %。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等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按质按量完成项目代理工作。

代理机构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